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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区委统一部署，2025年7月2日至8月10日，区委第四巡察组对丁庄街道袁庄社区开展了巡察。9月15日，第四巡察组向袁庄社区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如下。
1、 集中整改期内已完成的整改事项
截至12月11日，巡察反馈的21个具体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26个，已完成整改措施24个，未完成整改措施2个。
（1） 政治理论学习不重视，应学未学
社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月19日考察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村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不到位，没有召开专题会议，无任何会议记录，未结合社区实际安排部署工作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10月14日召开党员两委学习关于2025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，并由专人书写会议记录。
（2） 存在非粮化问题
袁庄社区约有200亩耕地，其中种植经济作物约110亩，菜地约30亩，种植树木约60亩，并根据季节套种蔬菜，种植树木区域集中在社区东侧河堤西侧和河堤东侧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于2025年10月15日安排专人对袁庄社区200亩耕地排查，其中101亩发放耕地补贴无异常。
（3）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缺乏具体思路和措施
社区2024年度规划中乡村振兴只提到了保护环境，未对基础设施建设、社区安全管理、经济发展等内容进行规划部署。（其他乡村振兴内容）个别谈话两委干部，普遍对未来规划没有思路和措施。 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10月15日，由社区党支部书记牵头召开“两委”干部及居民组长专题会议，结合社区实际明确目标任务、责任分工。
（4） 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不够，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
1.2025年7月11日下午，经巡察组走访发现，社区文化广场杂物堆积、休闲座椅与运动设备损坏、车辆乱停乱放；德福众汽修门前及附近道路污水横流，滋生蚊蝇，垃圾成堆。7月11日巡察组下达立行立改通知，7月15日社区完成并报送已整改。
2.社区内部小巷，下水道盖板损坏，杂草垃圾清理不及时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一是2025年7月15日对袁庄社区文化广场打扫完毕；二是2025年7月15日对袁庄社区下水道盖板与杂草安排专人清理完毕。
（5） 落实安全生产等工作不积极，不主动
1.2025年7月11日下午，经巡察组走访发现，一居民外墙存放20桶标签为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的三类易燃液体危险化学品，7月11日巡察组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，7月15日社区完成并报送已整改。
2.2025年7月11日下午， 经巡察组走访发现社区南200米存在室外升降梯，未设置任何防护措施及警示标语，存在安全隐患，7月11日巡察组已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，7月15日社区完成并报送已整改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一是2025年7月15日把存放的20桶标签为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的三类易燃液体危险化学品转移完毕；二是2025年7月15日社区南200米室外升降梯已安装安全护栏与警示标语。
（6） 矛盾调解工作存在形式主义
在2023年平安法治星创建资料中，部分矛盾调解会议照片无会议标题，无矛盾调解对象，存在集体看手机现象，与会议内容不符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10月14日社区书记召开两委会，对于矛盾调解工作端正态度，不能弄虚作假，压实责任。
（七）供水管理服务不到位，居民用水不便
据调查，社区居民自来水未入户，社区有三个集中供水点，其中一个长期损坏不能正常使用，影响居民日常生活。7月23日巡察组已下达立行立改通知，7月24日社区完成并报送已整改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7月24日安排专人对损坏的集中供水点修理。
（八）托老站闲置
2025年7月17日，巡察组实地走访，社区托老站（日间照料中心）未开放，门锁紧闭，屋内只有一张象棋桌和三张床，环境极差，灰尘、柳絮满地，积水发霉，卫生间未通水，二楼落有蜘蛛网，且未通电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10月14日已安排专人打扫管理社区托老站。
（九）工作纪律松懈，考勤管理、报备流程不规范
2025年7月11日下午，巡察组到袁庄社区查岗，4人不在岗。7月11日巡察组下达立行立改通知，7月15日社区完成并报送已整改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7月15日社区书记召集社区所有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考勤制度，做好外出报备流程。
（十）五星支部创建资料制度、通知类文件制定不严谨
通过查看五星支部工作台账，在2023年生态宜居星创建里，《袁庄社区关于违规建房和无序建房通告》、《丁庄办事处袁庄社区五美示范庭院（户）评选条件》制度、通知类文件存在整段文不对题，句不通顺情况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10月25日，组织“两委”干部“对文不对题、句不通顺”问题进行学习，确保文件内容与标题一致、逻辑清晰、表述规范。
（十一）项目应招标未招标，财政补助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。
2021年7月至11月，我区开展全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经查发现，袁庄社区在进行房屋安全隐患拆除工程时未进行询价或公开招投标，直接将项目工程拆标发包5家施工方协议金额124.79万元，2021年9月至2023年6月共计支出92.49万元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10月15日社区书记召开两委明确50万元以上项目必须公开招标，补齐程序短板，明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、拨付、审计全流程审批节点，每季度公示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监督。
（十二）财务制度管理落实不严格
1.2021年8月、11月分别采购污水泵1个0.18万元，切割机2个0.41万元，均未入固定资产；
2.执行财务制度不严格，2020年至2022年分别支付广告费、征地款共4笔共62.17万元未附协议、清单；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一是水泵切割机已纳入固定资产；二是经农业农村局找第三方测量公司并及时补签土地租赁协议。
（十三）临时劳务用工不规范，支出费用过高
一是临时劳务用工未经第三方劳务派遣，劳务用工未附发票入账，小时工人员过多，未签订劳务合同。2019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劳务用工总费用275.5360万元未附发票入账。
二是聘用人员用工随意。2022年1-12月共支出临时用工费用39.217万元，其中签订年度劳务协议用工18人(13人用工协议没有约定用工岗位)16.343万元，聘用清扫保洁、禁烧、禁燃禁放等小时工136人次计发22.874万元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一是2025年10月14日经两委商议减少聘请小时工；二是对聘请人员补充劳务合同并约定好用工岗位。
（十四）以案促改工作方面
经调查袁庄社区党支部2021年以来，未按照要求开展2019年李明山、袁明立以案促改典型案件警示教育工作，无相关视频、图片、文件等资料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按照要求开展补学关于2019年李明山、袁明立以案促改典型案件教育工作，并补充相关资料。 
（十五）规矩纪律意识不强
2023年以来，袁庄社区两委（时任、曾任）干部、组长，5人受到5个处分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组织“两委”干部、组长开展专题警示教育加强纪律培训，廉洁自律。
(十六)“四议两公开”缺乏时效性
1.袁庄社区在2023年部分工程项目上，使用2021年“四议两公开”会议记录。如：1.2023年11月7日袁庄社区与许昌致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下水道清理协议，同年11月9日施工，11月16日完工，党支部会议是2021年12月7日，社区“两委”会商议记录2021年12月7日，社区党员大会审议记录2021年12月8日，居民代表大会决议记录2021年12月9日，并于2024年10月18日支付协议金额19200元。
2.2023年12月11日袁庄社区与许昌致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社区垃圾清运协议，同年12月12日施工，12月17日完工，党支部会议是2021年12月7日，社区“两委”会商议记录2021年12月7日，社区党员大会审议记录2021年12月8日，居民代表大会决议记录2021年12月9日，并于2024年10月18日支付协议金额26400元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明确党支部会议、“两委”会议、党员大会、居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限：项目立项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党支部提议和“两委”商议，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党员大会审议和居民代表大会决议，决议后3个工作日内公开结果，确保会议记录与项目实施时间匹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十七）日常教育管理流于形式，落实“三会一课”不严格
1.2021年3月18日召开的党员民主评议，签到表应到48人，实际签到16人。测评表填写不完整。部分测评表存在大面积未评价现象。
2.2023年2月15日召开的党员民主评议，签到表应到53人，实际签到29人，无主持词，部分测评表存在大面积未评价、乱划现象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加强党员管理，优化学习内容，加强签到流程。
（十八）居务监督发挥有欠缺
没有小微权力清单和记录本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已与办事处沟通“小微权力”清单和记录本发放。并于2025年10月14日启用小微权力清单和记录本，由监委会主任记录。
（十九）提取大额备用金  
2021年7月提取备用金2万元，直至2023年6月才归还。
整改结果：已完成
整改情况：严格按照备用金使用规范，备用金提取流程与时间。
二、对长期整改任务采取的重要举措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效
（二十）五星支部创建不力
袁庄社区2022年至今只创建了两星支部（文明幸福星、生态宜居星）。
整改结果：未完成
整改情况：2025年10月20日，社区党支部召开“五星支部创建专题会议”，对照《魏都区五星支部创建评价标准》，结合社区实际，明确剩余“支部过硬星、平安法治星、产业兴旺星”三星的创建目标。
（二十一）私搭乱建现象依然存在
截至目前，仍存在2处78平方米的私搭乱建未整改到位。
整改结果：未完成
整改情况：已于办事处，区城建局沟通消除卫片。
三、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
深化理论学习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将巡察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，定期组织专题学习，增强整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。对未完成整改事项，明确阶段性目标，加强部门协调配合，形成整改工作合力。持续推进未完成整改事项，针对“五星支部创建不力”，对照《魏都区五星支部创建评价标准》，细化“支部过硬星、平安法治星、产业兴旺星”三星的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阶段目标和责任人，针对 2处私搭乱建拆除工作，加强与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沟通协调。以巡察整改为契机，举一反三，聚焦社区治理中的薄弱环节，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、干部队伍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。加大民生保障和环境整治力度，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不断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。充分发挥居务监督委员会作用，对社区重大事项、财务收支等进行全程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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